鄂城区“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自主申报表
	申请人（经营者）
	
	个体工商户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地址
	

	经营者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申报类别
（对应类别下方打√）
	“知名”类
	“特色”类
	“优质”类
	“新兴”类

	
	
	
	
	

	是否残疾人
	
	是否退役军人
	
	是否高校毕业生
	
	是否返乡创业农民工
	

	拥有知识产权情况（自主品牌、商标、专利权;）
	

	“小个专”党建获得荣誉情况
	

	是否获评县（市）级以上星级农家乐或等级民宿
	
	是否为县级以上政府认定的“老字号”或传统老店
	

	是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需填写具体信息）
	

	是否拥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关联行业（需填写职称类别及行业）
	

	主营行业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且经营者或主要管理人员拥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本科以上学历
	

	其他获得表彰或荣誉
	

	自我申报承诺：
本人知悉并了解个体工商户分类标准和培育政策，自愿申报。申报之日前2年内未受过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或已完成信用修复；申报之日前2年内未曾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未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上述内容均保证真实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本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推荐乡镇市场监管所（公章）   ：                                推荐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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